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９

证券简称：德赛电池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２６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集人：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４

：

３０

３

、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高新南一道德赛科技大厦

２６

楼会议室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其先生

６

、出席或列席情况：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

大会。

７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

２

人，代表股份

６６

，

６３６

，

８１７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

１３６

，

８２９

，

１５９

股的

４８．７０％

。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类别 议案名称

表决结果

赞成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股份 比例 股份 比例 股份 比例

普通决议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６６

，

６３６

，

８１７ １００％

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及分红派息方案

６６

，

６３６

，

８１７ １００％

通过

聘用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６６

，

６３６

，

８１７ １００％

通过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

６６

，

６３６

，

８１７ １００％

通过

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

６６

，

６３６

，

８１７ １００％

通过

２０１２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６７

，

７０６ １００％

通过

特别决议 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６６

，

６３６

，

８１７ １００％

通过

说明：

１

、《

２０１２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股东惠州

市德赛工业发展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其所持表决权不计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

２

、《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属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该项议案已获得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四、听取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丁雪瑜、刘琼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

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印章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０９

证券简称：天富热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临

０３０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０

日发布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

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６

：

３０－１８

：

００

点

举行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在线回答投资者问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

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以登录 “新疆地区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

ｍａ／２０１２／ｘｊ／０１／ｉｎｄｅｘ．ｈｔｍ

）或全景网（

ｗｗｗ．ｐ５ｗ．ｎｅｔ

），参加本次活动。

出席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的人员有：董事朱锐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０９

证券简称：天富热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临

０２９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元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前

）

０．２３０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后

）

０．２０７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

除权（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１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１

年年度

２

、发放范围：

全体股东

３

、本次分配以

６５５

，

６９６

，

５８６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３

元（含税），

送

０

股，转增

０

股，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０７

元，共计派发股利

１５０

，

８１０

，

２１４．７８

元。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４

、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三、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２

、除权（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３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四、分红、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１

、公司发起人股东新疆天富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农七师电力工业公司、新疆石河子

造纸厂、石河子西营农场、新疆白杨水泥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２

、除公司发起人股东外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

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

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

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３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个人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实

际每股发放红利

０．２０７

元。

４

、对于合格境外投资者（

ＱＦＩＩ

）的现金红利，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的规

定，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照扣除

１０％

企业所得税后的金额，即每

股人民币

０．２０７

元进行派发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电话：

０９９３－２９０２８６０ ２９０１１２８

联系传真：

０９９３－２９０１７２８ ２９０１１２８

联系地址：新疆石河子市红星路

５４

号

邮政编码：

８３２００２

六、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７９

股票简称：中国西电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５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陕西省西安市西安天翼新商务酒店五楼会议室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召开。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人数

（

人

）

代表股份数量

（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

人

８ ２８８９０９３６００ ６６．３１％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张雅林因公出差，公司全体董事一致推举公司董

事陈元魁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会计师和见证律师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２

，

８８９

，

０９３

，

６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赞成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２

，

８８９

，

０９３

，

６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赞成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２

，

８８９

，

０９３

，

６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赞成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鉴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已实施

２６１

，

４２０

，

０００

元现金股利分配政策， 及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发生亏

损的状况，面对

２０１２

年宏观诸多不确定因素，为确保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能够有良好的发展，建议

２０１１

年不进行利润分配。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２

，

８８９

，

０９３

，

６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赞成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五、审议通过了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２

，

８８９

，

０９３

，

６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赞成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２

，

８８９

，

０９３

，

６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赞成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七、审议通过了《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所属子公司拟开展外汇金融

衍生业务计划及证券投资业务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２

，

８８４

，

２３９

，

８７０

股，反对

４

，

８５３

，

７３０

股，弃权

０

股，赞成股份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３％

。

八、 审议通过了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１

年关联交易执行及

２０１２

年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３５１

，

６１９

，

８７０

股，反对

４

，

８５３

，

７３０

股，弃权

０

股，回避

２

，

５３２

，

６２０

，

０００

股（关联股东中国西电集团公司），赞成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６４％

。

九、审议通过了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２

，

８８９

，

０９３

，

６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赞成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２

，

８８９

，

０９３

，

６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赞成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２

，

８８９

，

０９３

，

６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赞成股份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三、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出具《关于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８２

证券简称：华联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星期三）下午

２

：

００

２

、召开方式：网络投票与现场投票相结合，其中：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下午

２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３

、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１

号四川大厦东塔五层会议室

４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副董事长马婕女士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副董事长马婕女士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４４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５０５

，

８０８

，

５８３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６．６２％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共

４

名，所持有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５０４

，

０４９

，

７８３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６．４３％

；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

４０

人，代表股份

１

，

７５８

，

８００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０．１９６９％

。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和网络投票方式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０５

，

６３５

，

０２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７％

；反对

１１０

，

４００

股，弃权

６３

，

１６０

股。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０５

，

４９３

，

１８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４％

；反对

１２５

，

７００

股，弃权

１８９

，

７００

股。

３．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０５

，

４２１

，

０８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２％

；反对

３６

，

１００

股，弃权

３５１

，

４００

股。

４．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０５

，

４２１

，

０８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２％

；反对

３６

，

１００

股，弃权

３５１

，

４００

股。

５．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０５

，

４２１

，

０８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２％

；反对

３６

，

１００

股，弃权

３５１

，

４００

股。

６．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０５

，

４２１

，

０８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２％

；反对

３６

，

１００

股，弃权

３５１

，

４００

股。

７．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０５

，

４６５

，

３４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３％

；反对

３６

，

１００

股，弃权

３０７

，

１４０

股。

８．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０５

，

４２１

，

０８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２％

；反对

３６

，

１００

股，弃权

３５１

，

４００

股。

９．

《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０５

，

４２１

，

０８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２％

；反对

３６

，

１００

股，弃权

３５１

，

４００

股。

１０．

《关于与华联综超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马婕女士回避了对本项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２

，

７８３

，

３１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７５％

；反对

３６

，

１００

股，弃权

３５１

，

４００

股。

１１．

《关于与华联集团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马婕女士回避了对本项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２

，

７８３

，

３１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７５％

；反对

３６

，

１００

股，弃权

３５１

，

４００

股。

１２．

《关于与华联集团签署

＜

相互融资担保协议

＞

的议案》；

关联股东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马婕女士回避了对本项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２

，

７８３

，

３１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７５％

；反对

３６

，

１００

股，弃权

３５１

，

４００

股。

１３．

《关于与集团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并存款的议案》；

关联股东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马婕女士回避了对本项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２

，

７８３

，

３１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７５％

；反对

３６

，

１００

股，弃权

３５１

，

４００

股。

１４．

《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０５

，

４２１

，

０８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２％

；反对

３６

，

１００

股，弃权

３５１

，

４００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李丽萍 王昱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

果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附

：

参会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

名称

北京华联

集团投资

控股有限

公司

北京中商

华通科贸

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

国光科贸

有限公司

乐水兰 王大勇 徐振成 秦拥军 傅斌 庄圣贤 杨昀

所持股

数

（

股

）

３５２

，

６３１

，

２１２

９９

，

２６９

，

０８１

２６

，

２１５

，

９３８

５９３

，

８００

４６０

，

０００

１２３

，

８００

６４

，

８００ ５４

，

３００ ５３

，

５００ ４４

，

２６０

１．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未投

２．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反对 同意 未投

３．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未投 未投 未投

４．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未投 未投 未投

５．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未投 未投 未投

６．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未投 未投 未投

７．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８．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未投 未投 未投

９．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未投 未投 未投

１０．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未投 未投 未投

１１．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未投 未投 未投

１２．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未投 未投 未投

１３．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未投 未投 未投

１４．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未投 未投 未投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８２

证券简称：华联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公司办公地址及投资者咨询电话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公司迁入新办公地点，现将新办公地址和联系方式公告如下：

办公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祥云路北四条

２０８

号创新中心

２

号楼三层办公区

邮政编码：

１０２６０５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７３９１９５１

传 真：

０１０－５７３９１９５１

公司网址、电子邮箱地址，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电子邮箱地址均未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5

2012

年

5

月

17

日 星期四

股票简称：成霖股份 股票代码：

002047

公告编号：

2012-019

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增、变更或否决提案。

2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5

月

16

日上午

9

：

30

在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园科技南十路航天科技创新研究院一楼会议室以现场方

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2

名，所持有公司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为

226,876,48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0.01%

。本次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庄贤裕

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26876480

股赞成，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

二、审议通过《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26876480

股赞成，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

三、审议通过《

2011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26876480

股赞成，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

四、审议通过《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26876480

股赞成，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

五、审议通过《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26876480

股赞成，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12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26876480

股赞成，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

七、审议通过《

2012

年度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框架协议的议案》。

74160362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

权，关联股东

Globe Union Industrial (BVI) Corp.

按规定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

2012

年

4

月

25

日《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

cninfo.com.cn

）。

八、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226876480

股赞成，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谢新龙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为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

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对

2011

年度独立董事出席的董事会和股

东大会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作及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进行了

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

2011

年度述职报告》全文参见

2012

年

4

月

25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

http://www.cninfo.com.cn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魏天慧、王怡妮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6

日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贵公司

"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证监发

[2006]21

号）（下称

"

《股东大会规则》

"

）以及贵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下称

"

信达

"

）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指派信达律师出席贵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下称

"

本次

股东大会

"

），在进行必要验证工作的基础上，对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发表见证意见。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

,

信达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发表意见

,

不对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 这些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

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股东大会见证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信达律师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实出具如下见证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1

、

2012

年

4

月

23

日，贵公司董事会召开第四届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年度股

东大会召开时间的议案》，决定于

2012

年

5

月

16

日上午

9:30

分召开贵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

会。

2012

年

4

月

25

日，贵公司董事会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深圳成霖洁具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在法定期限内公告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开时间和地点、会议召开方式、会议审议事项、出席会议对象、登记办法等相关事项。

2

、

2012

年

5

月

16

日上午

9

：

30

时，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在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十路航天

科技创新研究院一楼会议室如期召开。 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及其他事项与《深圳成霖洁具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的内容一致。

3

、本次股东大会由副董事长庄贤裕主持，会议就《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中所列明的审议事项逐项进行了审议。 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由

出席会议的董事、董事会秘书、召集人代表签字认可。

经查验，信达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贵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及召集人资格

经查验贵公司股东名册、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持股凭

证以及召集人及其相关决议的相关资料，信达律师查实：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共

2

名，所持有贵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为

226,876,480

股，占贵公司股份总数的

50.01%

。

经查验，信达律师认为，上述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投票表决

权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合法、有效。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和信达律师，列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

信达律师认为，上述人员有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三）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

本次会议召集人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召集人于

2012

年

4

月

23

日召开了第四届第八次

董事会。

经查验，信达律师认为，贵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形成的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的决议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对于《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11

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

2011

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关于续聘

2012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012

年度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框架协议的

议案》、《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的议案，均逐项以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进行了投票表

决。 表决结束后，按贵公司《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监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记录均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签名，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委托代理人没有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

经查验，信达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及贵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为：

1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26,876,480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

2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26,876,480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

3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26,876,480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

4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26,876,480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

5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26,876,480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

6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12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26,876,480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

7

、审议通过《

2012

年度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框架协议的议案》；

74,160,362

股赞成，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关联股东

Globe Union Industrial (BVI) Corp.

按规定回避表决。

8

、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

226,876,480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

经查验，信达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信达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及贵公司《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信达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二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负责人：麻云燕 魏天慧

王怡妮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

600421

股票简称：

*ST

国药 编号：

2012-17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05

月

16

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已于

2012

年

05

月

13

日以短信、电话、邮件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会

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7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7

人（董事钱汉新委托董事朱忠良表决），会议召

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因公司业务需要，公司拟以自有资金设立全

资子公司，名称拟定为：上海鄂欣实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0

万元，主要经营范围为：投资

管理，商务信息咨询，企业形象策划，金属制品加工，百货、日杂、针纺织品、金属材料、建筑材

料、装饰材料、机电产品等。 该名称已经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预核准。 上述预定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金、经营范围以工商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05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600421

证券简称：

*ST

国药 公告编号：

2012-18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上海鄂欣实业有限公司

*

投资金额和比例：注册资本

500

万元人民币，本公司持股比例

100%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本公司拟以货币资金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鄂欣实业有限公司

(

简称

"

鄂欣实业

")

。

鄂欣实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

万元；经营范围拟定为投资管理，商务信息咨询，企业形象策

划，金属制品加工，百货、日杂、针纺织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机电产品等。 以上

以营业执照登记为准。

2

、本次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事宜为非关联交易。

3

、本事项已经公司

2012

年

5

月

16

日召开的第五届第十九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本

次对外投资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投资主体介绍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

年

11

月

20

日。 注册地址：武汉市武昌区武

珞路

628

号亚洲贸易广场

B

座；法定代表人：龚晓超；注册资本：人民币

19560

万元；经营范

围：企业投资开发、房地产开发、经营。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公司拟出资设立的上海鄂欣实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人民币，公司住所：

上海市崇明县城桥镇东门路

378

号。 鄂欣实业拟从事投资管理，商务信息咨询，企业形象策

划，金属制品加工，百货、日杂、针纺织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机电产品等。

四、进行对外投资的目的以及本次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上海鄂欣实业有限公司系因公司业务需要，不具有重大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05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2227

证券简称：奥特迅 公告编号：

2012-031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5

月

16

日上午

9:30

。

（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南区南一道

29

号南座本公司二楼

会议室。

（

3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

4

）召集人：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奥特迅

"

或

"

公司

"

）董事会。

（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廖晓霞女士。

（

6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出席情况

（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代表共

6

人，代表的股份总数

80,877,950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

108,576,950

股的

74.49%

。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及保荐代表人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为

80,877,950

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票为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票为

0

股，占参

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2.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为

80,877,950

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票为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票为

0

股，占参

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3.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为

80,877,950

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票为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票为

0

股，占参

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4.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为

80,877,950

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票为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票为

0

股，占参

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5.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为

80,877,950

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票为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票为

0

股，占参

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

2011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为

80,877,950

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票为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票为

0

股，占参

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为

80,877,950

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票为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票为

0

股，占参

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为

80,877,950

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票为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票为

0

股，占参

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9.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为

80,877,950

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票为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票为

0

股，占参

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王方华先生、顾霓鸿先生及李少弘先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对其

2011

年度工

作情况进行了述职。

《

201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全文详见

2012

年

4

月

25

日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邹盛武律师和罗会远律师现场见证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关于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全文详见

2012

年

5

月

17

日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3

、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6

日


